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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岁的王文真，是原邹城市西

关社区的社区主任。40多年来，她调

处各种纠纷3000余起，以行动博得了

广大群众的信赖和爱戴。居民们都

亲切的称她为“普法的领头雁，生活

的贴心人”。

“社区工作服务对象是广大居

民，做好调解工作是件很不容易的

事。”10月25日下午，忙碌了一天的王

文真说，初到社区工作时，面对陌生

的环境，从未接触过调解工作的她，

便感到了责任的重大。

工作中，王文真认真分析每一

起处理过的矛盾纠纷，总结成功经

验，通过多年的不断学习积累，调解

本领大大提升，逐渐成为能够熟练

化解各种矛盾的“行家里手”。为了

使居民能有更大的室外活动空间，

在她的协调下完成了辖区内邮电局

小区健身小广场的扩建，居民的活

动场地大了，但新的问题也出现了。

“喂，王婶，你快来吧，健身小广

场上马上要打起来了……”接到电

话，王文真饭也顾不上吃，马上赶到

事发现场。原来，临近广场居民楼的

几位住户，因音乐声音过大，与广场

舞队伍发生了激烈争吵。见状，王文

真立即进行劝解。

经过2个多小时的调解，双方都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握手言和。最

后双方达成协议，活动组织者承诺

今后关小音量，且活动时间不超过

晚上9点，保证不影响周围住户的正

常生活。

“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忘我劳

动”，这三个词是社区群众给王文真

最中肯的评价。饭间有人找、夜里有

人叫，为了调处一个纠纷，她跑断了

腿，说干了嘴。

看似都是小事，但居民所映了，

不去处理或是处理不当，都可能会

引发更大的纠纷。做为社区主任，王

文真深知“群众无小事”。几十年的

社区工作，她以办事公平、公正赢得

了社区居民的信任和认可。

在济宁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刘娟已在业务一线奋斗了14年。她

心怀正义，背负使命，用青春和汗水

诠释了一名优秀公诉人应有的优秀

品质。她常说，检察官是公共利益的

代表，为民做主是自己应有的责任

与担当。
2004年，大学毕业后她考入济

宁市任城区人民检察院，从稚嫩的

新人到同事们眼中公认的实力派。

转眼，刘娟走上公诉席已十年，她用

专注与专业的“文火熬汤”，从办理

每一起案件的中持续汲取着力量及

能量。其中，涉众型经济犯罪是刘娟

接触最多类型的案件之一，而此类

案件多为共同犯罪案件，且具有较

高的专业化程度。

刘娟已记不得多少次接到受害

人哭诉的电话；多少次夜以继日审

查过百的卷宗、堆积如山的账目；多

少次与侦查人员沟通，督促追缴赃

款；与公安机关、法院建立赃款赃物

的发还工作机制，确保受害人的经

济损失降到最低。

多年前，刘娟参与的赵某某等

数十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案的涉案人员之众、犯罪事实

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危害后果之重

均创该市所办理刑事案件之最，也

是近几年办理最成功的涉黑案件。

面对着140余册近两人高的卷宗、
437册两行李箱的讯问录像，刘娟与

专案组成员自动开启“五加二、白加

黑”超常规办案模式。在21天的庭审

中，刘娟用充分的庭前准备、严密的

证据体系，对42名被告人和54名辩

护人的辩解意见进行了全面有力的

答辩，取得了良好的庭审效果。

该案成功办理，被省院评为
2015年度全省精品公诉案件。时隔

五年，当刘娟无意中听到当地群众

提及该案办理之后，当地的社会治

安改善很多后，她顿生满满的欣慰

感和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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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岁的郑茂冉是名普通律

师，2011年他毅然踏上援疆之

路，一干就是六年。几年间，为

维吾尔、藏、回、彝等各族群众

挽回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被

维吾尔族群众亲切地称为山东

来的“买热江”，被农民工称为

真心实意为农民工办实事的

“贴心人”。

“买热江，你在山东还好

吗……”10月30日下午，在山东

汇贤律师事务所，电话的另一

端传来一股“疆味”浓浓的问

候。虽然离疆已一年多，郑茂冉

还总会接到这样的问候电话。

谈起自己援疆路，郑茂冉

感触颇多。2011年，当他得知祖

国偏远地区还有200个县没有

律师时，他毅然放弃了安逸的

城市生活和颇丰的收入，远赴

新疆伊吾县开展法律援助工

作。一般志愿律师服务的期限

为一年，而在当地党委政府和

群众的一再挽留下，他一次次

选择留下，在艰苦的环境中一

干就是六个年头。

谈起自己最难忘的一件

事，郑茂冉总是记忆犹新，2012
年10月的一天，一位农民工突

然被施工中的挖掘机砸伤头

部，造成严重颅脑损伤，昏迷不

醒，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治

疗。相关责任人在支付7万元医

疗费后便不管不问。走投无路

的农民工妻子找到了郑茂冉，

希望他帮忙讨要救命钱。

了解情况后，郑茂冉立即

起草了起诉材料，并通过法院

先予执行了10万元医疗费，用

于支付伤者的抢救费用。另外，

他个人也拿出2万元交给伤者

妻子。后案件经过一审、二审，

最终判决责任人郭某、刘某共

同赔偿了受援人经济损失69万
余元。

冷酷、威风、高高在上……这是

多数人对检察官的印象。但事实上，她

们冷静并不冷酷、威严并不抖威风，把

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济宁市

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的张

成霞，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她心中，“孩

子们就是人间四月天”。

办案中，张成霞始终遵循“最大限

度挽救涉罪未成年人、最大限度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为指引，注重未成年人

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重大典型案

件的办理，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她参

与指导邹城市院办理的“红玫瑰”社团

案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加强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曾经，在办理侵害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的重大案件时，身为妈妈的她，经

常会因为案件中未成年人所遭遇的厄

运而流下泪水。为防止类似悲剧的再

度发生，在原有检校共建活动的基础

上，她与同事组织开展了防性侵法治

教育活动。同时，针对家长专门开设

“家长课堂”，督促家长加强监护责任，

强化监护意识，通过家长教育未成年

人预防性侵害。

法治教育有时仅靠检察机关一

家，力量是有限的，为充分调动社会各

界力量，共同形成关爱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的合力，市检察院联合市教育局、

市关工委、团市委共同开展全市“法治

进校园”活动。
2017年3月27日，全市“法治进校园

活动”在济宁学院附属中学成功启动，

张成霞被济宁学院附属中学聘为法治

副校长，这一活动也受到了广大师生

的欢迎和好评。

为让更多学生接受到法治教育，张

成霞与教育部门进行沟通，选派8名检

察官担任市直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实现

了城区中小学法治教育的全覆盖。全市

“法治进校园”活动开展以来，95名检察

干警被聘任为法治副校长，共开展法治

宣讲170场次，受教育学生17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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